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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探索城乡统筹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浙江以中心镇建设推进新型城市化综述 

张军 

近年来，浙江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以培育和建设中心镇为主载体，着力推进新型城市化和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积极探索城乡统筹发展的浙江特色城镇化道路，努力形成城市反哺农村、以城带乡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良

好格局。 

据 2009 年全省城乡住户抽样调查数据，全省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比全国高出 43.30%和 94.20%，并分别连续 9 

年和连续 25 年列全国各省区第一位，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呈同步缩小趋势。 

把培育建设中心镇作为推进新型城市化的战略节点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发展过程。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则是浙江城乡发展新阶段对

新型城市化的新要求。 

早在 1998 年，浙江省第十次党代会明确提出“不失时机地加快城市化进程”。由此，浙江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实施城市化发

展战略。省委、省政府先后研究出台了《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1996—2010 年）》、《浙江省城市化发展纲要》和《关于加快推

进浙江城市化若干政策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浙江省城市化发展纲要》在全国首开先河，提出了构建“35221”的

浙江城镇体系框架目标，其中强调以县城为重点，着力培育 100 个中心镇，促进小城镇发展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通过中心

镇建设，推进人口集聚和产业集聚，建立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的人口流动机制，加快人口城市化步伐。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以来，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城乡一体化发展，并把城乡一体

化发展纳入新型城市化发展，科学谋划浙江的统筹城乡工作。自 2004年起，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实践基础上，开始了统筹城乡

发展的新型城市化战略的酝酿与探索。2004 年底，浙江省委、省政府在全国率先制定出台《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

化纲要》，明确提出了我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目标任务。2006 年 8 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城市工作会议，

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工作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意见》和一系列配套政策，在全国率先提出了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的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战略部署。 

2007 年 6 月，省委书记赵洪祝在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中提出“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并强

调，坚持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统筹城乡发展，在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形态的同时，“增强中小城市发展实力，加快中

心镇和特色小城镇发展”，以中心镇建设促进人口集聚和产业集聚，充分发挥城镇化在统筹城乡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年 11 月，

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审议通过《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扎实推进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决定》，进一步明确全面推进城乡

统筹发展，深入实施县(市)域总体规划，重点建设好县城、中心镇和中心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

体化发展新格局。2009 年 5 月，在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上，赵洪祝再次强调，要坚持新型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增强

中小城市发展实力，深入实施中心镇培育工程，加快建设中心村，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 

正是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思想的指引下，浙江坚持把培育发展中心镇作为推进新型城市化的重要方向和战略节点，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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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建设与发展带动和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2005 年，浙江提出加快培育中心镇，促进城镇服务功能向农村延伸。2006 年，省

委、省政府提出实施中心镇培育工程，制定配套政策，重点培育 200 个左右有区位优势和产业特色的中心镇。2007 年 4 月，

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中心镇培育工程的若干意见》，公布了第一批 141个省级中心镇名单，明确发展目标和十大扶持政策，

正式启动全省中心镇培育工作。 

以统筹城乡发展为特征的新型城市化战略的提出和实践，标志着我省城市化工作在发展理念上发生了根本转变。 

充分发挥规划先导作用和政策扶持作用 

为适应新型城市化和统筹城乡发展的需要，浙江把规划编制和政策扶持作为培育中心镇的重要环节来抓，促进了中心镇建

设的合理布局和顺利推进，促进了城乡统筹发展和生产力优化布局。 

强化中心镇发展规划编制，构建有利于城乡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2006 年，浙江在全国创新编制实施省级中心镇的布局规

划，颁布了《浙江省中心镇发展规划（2006—2020 年）》，把区位优、经济强、潜力大，既能有效承接大中城市辐射，又能带动

周边乡镇发展的 200个镇，规划为省级中心镇，从而实现了全省范围内中心镇规划全覆盖、要素全统筹、建设一盘棋。2006 年

以来，全省有 43个中心镇调整完善了 《中心镇城镇总体规划》，为条件适合的中心镇升级发展预留空间。同时深化细化中心镇

专项规划，确保中心镇各项事业发展的空间需求得到协调与基本满足。2006 年以来，全省有 1/3 以上的中心镇编制了功能区分

区规划、社会事业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等各类专项规划。2006 年以来，有 30 个中心镇调整了行政区

划，扩大中心镇发展空间，中心镇平均区域面积明显高出全省建制镇平均面积。 

浙江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制定出台省、市、县三级扶持政策，着力做大做强中心镇。省政府出台加快中心镇培育的

政策。2007 年，省政府专门为中心镇出台了四大方面扶持政策和六大方面的改革举措，从 2008 年起设立了每年 500 万元的专

项扶持资金，引导各地加大扶持力度。2010 年 4 月，浙江省政府制定出台《关于开展小城市培育试点的指导意见》，拟给予龙

港、店口等 21个中心镇正县级待遇，计划通过 5 年左右培育，成为一定实力的中小城市。同时为了支持浙江 21个中心镇的发

展，浙江省财政将在整合利用现有财政资金的基础上，一次性安排中心镇培育资金 10 亿元、欠发达地区扶持资金 10 亿元。 

设区市政府出台激励政策。7个设区市建立了中心镇年度考核机制；6个设区市建立了中心镇专项扶持资金，最高的舟山市

为每年 2000 万元；6个设区市建立了中心镇主要领导高配制度，较好地促进了中心镇的培育发展。县级政府出台扶持政策。141

个省级中心镇分布在 79 个县（市、区），至今已有 68%的县（市、区）为中心镇量身定制了提高规费返还和财政分成比例、扩

大管理权限、搭建融资平台、强化产业扶持、加大投入力度等含金量较高的政策，有 22个县（市、区）建立了中心镇专项扶持

资金，最高的鄞州区为每年 2400 万元，有力地推进了中心镇发展。 

为促进中心镇转型升级，省委、省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中心镇发展和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我省中心镇建设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提出实施“两百双千工程”（即 200个中心镇三年完成 2000 亿投资），到 2015 

年，将全省 200个中心镇培育成为产业特色鲜明、生态环境优良、社会事业进步、功能设施完善的县域重要经济中心。 

促进生产要素和产业向中心镇集聚 

城市化最重要的是产业与各种生产要素的集聚和有效整合。浙江坚持“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着力搭建产业发

展平台，培育壮大中心镇的优势产业，促进生产要素、优势产业向中心镇集聚，促使城镇建设与新农村发展良性互动、互促共

进。 

围绕做强做大特色产业，全省各县（市、区）积极扩容中心镇工业功能区、加快配套设施建设，推动产业向工业功能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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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据初步统计，全省已有 6个国家级、23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落户中心镇，有 8个工业功能区进行了升格或扩容；全省中心镇

工业功能区平均工业总产值、税收、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占中心镇的半数或半数以上，柳市镇的低压电器等 8 个中心镇产业集

群入选全国产业集群“百佳”。 

围绕做精做专特色产业，全省各地积极搭建特色产业共性技术平台，加大技术创新力度，鼓励和支持中心镇特色产业走高

新发展、创新升级之路。杜桥镇眼镜、海游镇水产养殖等 7 大产业已成为省级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分水镇、织里镇等 10个镇，

建立了占全省 13.25%的省级中小企业共性技术服务中心，分水制笔、织里童装等产品的产销量居全国第一。 

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充分利用区位和人文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有 8 家落户中心镇的物流企业列入了省 2008- 2009 

年度现代物流重点联系企业；有 10个、占全省 12%的 4A 级旅游景区落户 6个中心镇；有 100 多个中心镇发展了房地产业，

商品房销售率 80%以上。同时注重发挥中心镇辐射带动新农村建设的积极作用，以特色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来优化农业产业结

构和农业区域布局，带动形成了“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农业产业发展格局，都市农业、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得到了较快

发展。 

在完善“软硬件”中强化城镇功能浙江全面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的统筹建设，注重城

市生活和生态功能建设，在不断加强城镇功能中提高中心镇对产业、人口的承载能力，城镇综合实力和带动农村发展能力进一

步提高。 

全省各地突出中心镇这一连接城乡的关节点，加快完善相关配套基础设施，上接城市、下连农村的基础设施网络基本形成。

目前，全省中心镇连高速、国道、城际的道路基本建成，标准化公路通行政村率达 90%以上，有 62个中心镇建成了通村公交网；

中心镇的农村安全饮用水覆盖率达 94%；垃圾收集处理率达 90%；有 110 个中心镇已建有污水管网。结合推进“数字浙江”建

设，积极发展应用数字化、网络化信息技术，中心镇及辖村的有线电视联网率、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明显提高。 

社会事业快速发展，教育、医疗、文化等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行

动计划”，就业、社会保障、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都上了一个新台阶。八成以上的中心镇是省级教育强

镇，在镇区就读的中、小学生已达 75.56%和 61.32%；镇镇拥有中心卫生院和综合性敬老院，其中有 89个中心镇建有医院，村

卫生室的普及率达 76.82%；2/3 以上的中心镇建有文体中心。 

浙江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推进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文明向农村辐射，城乡居民享受同质化公共服务取得

明显进展。按照城乡一体化的目标，积极实施城市供水、燃气和公交城乡一体化建设。到 2009 年底，城乡一体化供水工程已

覆盖人口 1333 万，城乡燃气普及率达到 97.57%，客运班线通村率达到 91%，城乡客运一体化率达到 45.5％，平原地区城镇郊

区的污水处理也逐步实现集中纳管处置。有 56个中心镇建有二星级以上的宾馆 139个，其中四星级 9个、五星级 1个；有 98

个中心镇建有能提供 700 种商品以上、占地 500 平方米以上的连锁超市；33 个中心镇建了辐射周边乡镇的综合服务平台，如

乐清市虹桥镇服务中心能服务 7个乡、服务半径 30 公里、平均办理事项每天 304 件。约有 1/4 的中心镇已初具小城市雏形。 

中心镇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强化了集聚功能，提升了“两集、两提高”水平。截至 2009 年底，占建制镇总数不

到 1/5 的中心镇，其总人口、建成区人口、农村经济总收入、财政总收入，分别占了建制镇总量的 35％、47％、39％和 40％。

中心镇年均农村经济总收入达 105 亿元，财政收入达 3.2 亿元，分别是其他建制镇平均水平的 2.8 倍和 2.9 倍。中心镇的平

均建成区人口达 3.2 万人，是其他建制镇平均水平的 3.9 倍。中心镇建成区人口集聚率（建成区人口占全镇人口比重）达 

42.3％，比其他建制镇平均水平高出近 17个百分点。 

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中心镇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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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中心镇建设加快发展，浙江坚持把体制机制创新作为破解中心镇发展瓶颈制约的突破口，在户籍管理、土地制度、

行政管理和执法体制等方面出台了新的政策措施，努力为中心镇建设与发展增添改革动力和新鲜活力。 

早在 2003 年，浙江就在海宁市开展了取消户口性质划分、实行城乡统一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2006 年，省委、省政府

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服务和管理的若干意见》。2007 年，嘉兴市开展居住证制度改革试点，并于

次年 10 月，在全国率先实行在全市范围实施取消户口性质划分改革。2009 年 10 月，颁布实施《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

例》，全面推行居住证制度。 

为切实增强中心镇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能力，绍兴、嘉兴率先开展扩权强镇改革，按照“能放则放、权责一致、提高效

能”的原则，分别明确 72 项、24 项扩权事项目录。绍兴、温岭等 22 个县（市、区）实质启动了扩权强镇改革。义乌市、南

湖区等同步开展了中心镇行政执法改革试点。目前，龙港镇、柳市镇、塘下镇、瓯北镇和敖江镇等 5 大强镇，跻身温州市级强

镇扩权改革第一批试点镇，即按照城市的功能来建设和管理镇，解决乡镇责大权小的问题。 

为提高中心镇的融资能力，全省已有 31个县（市、区）在 54个中心镇批准成立了政府性投资公司，搭建了融资平台。积

极探索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嘉兴市在中心镇全面开展“宅基地换住房”的改革试点，义乌市苏溪镇开展了生产和生活用房相分

离的改革试点、工业用地分阶段分年限出让改革试点，安吉县孝丰镇启动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 

为增强中心镇自我发展能力，全省半数以上的中心镇建立了一级财政体制，33个县（市、区）提高了中心镇规费分成比例，

如温岭市对中心镇的城市建设维护税、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费“市得部分全额返还”、土地出让金净收益 90%返还。 

此外，在中心镇培育发展带动下，浙江大力开展“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中心村建设、农房改造建设和改善农村社会事业

等新农村建设工作，统筹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农村居住和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迄今为止，全省共累计完成村庄整治 1.7 万个，

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处理行政村覆盖率已达 85%，村庄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40％,县市域村庄布局规划初步确定的中心村有 

3420 多个，占全省行政村总数的 15% 以上；到 2009 年底，全省启动农村住房改造建设项目 1530个，完成农村住房改造 3.67 

万户，开工建设农村住房 31.8 万户，完成建设投资 621 亿元，农村住宅质量和居住条件不断提升；加快完善医疗、社保、文

化、广电、体育等农村公共服务，加快推进农村社区布局与建设、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公共服务体系和社区文化建设。据统计，

全省新农村建设总体实现程度已达到 84.5%，新农村建设水平位居全国第四和各省区第一。 

实施强镇扩权改革以来，浙江全省中心镇享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扩大，其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协调、自主决策和

公共服务能力得到增强，促进了统筹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农民进城问题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由此带动周边城乡统

筹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